


2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资

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3.7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资

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二）发行数量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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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

确定，按此计算，拟发行股数不超过 401,069,518 股（含本数），占公司本次发

行前总股数 10.73%，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权激励行权等导致股本变化的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

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申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根据发行时的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调整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

确定，按此计算，拟发行股数不超过 351,069,283 股（含本数），占公司本次发

行前总股数 7.90%，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权激励行权等导致股本变化的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

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申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根据发行时的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三）募集资金总额

调整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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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05,977,734.00 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不构成发行方案重大变化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关于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认

定适用意见如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如果本次证券发行方案出现以

下情形之一，应当视为本次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包括：

1、增加募集资金数额；

2、增加新的募投项目；

3、增加发行对象或者认购股份，其中增加认购股份既包括增加所有发行对

象认购股份的总量，也包括增加个别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数量；

4、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减少募集资金、减少募投项目、减少发行对象及其对应的认购股份并相应调

减募集资金总额不视为本次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不涉及增加募集资金数额、增加新的募投项目以及增加发

行对象或者认购股份，此次调整系根据公司总股本变化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减少募集资金总额。因此，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不构成发行方案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议案，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将根据上述调整情况相应修订本次发

行预案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

根据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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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四、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是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发行方案调整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

发行的实质性障碍，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系根据公司总股本变化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减少募集资金总额，不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规定的发行方案

发生重大变化的上述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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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林子力 黄卫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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